
 臺北市中山區新生里第 12 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
臺北市選舉委員會

臺北市中山區公所 　編印 
臺北市中山區新生里第 12屆里長選舉，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（星期六）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。茲依公職人

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，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，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，如有不實，由候選人

自行負責。

號次 相　片 姓　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　歷 經　歷 政　　　　　見

1 蔡 德 緯 56年 2月 11日 男 臺北市 民主進步黨
中山國小畢業，滬江高中建築

科畢業

民進黨台北市黨部大同區副主任，

立委蔡煌瑯中山區辦公室主任，立

委姚文智台北市長競選總部副總幹

事，臺北市立大同高中家長會委員，

臺北市立士林高商家長會常務委

員，中山區愛蓮會長，臺北大學公

共政策研習班結業

誠意熱情來服務，關心里內大小事，擔任黨職八年多，經歷學習已成熟，我有能力與信心，能夠為您

做更多。不分彼此和黨派，不論藍綠我都愛，服務不該分色彩，全心全意全方位，全力以赴不兼職，

專職里長零距離，電話全天不關機，說到做到有魄力，再造優質新生里～

　以上是我的承諾及願景，祈望各位支持，讓我有幸為您來服務！

　我就小就在這裡長大，就讀於新生幼稚園，當時住在錦州街 190 號（現是釣蝦場）我當兵回來後開

的，現在是我弟弟在經營。在我念高中時便搬至郵局這條巷子 362 巷，至今從未離開過，我對於這塊

土地有著濃烈的感情，里民亦是！懇請～各位叔、伯、嬸、姨、兄、姐支持我，讓我來替您們服務！

更敬祝所有：長者、前輩、先進～身體健康無煩惱，歡喜快樂呷百二！所有嬸姨姐妹們～歲月不會留

痕跡，永保青春美麗！所有小朋友：聽話乖巧人人誇、學業考試頂呱呱！

　阿德在此致上誠摯的祝福，感謝！

2 熊 清 勳 50年 11月 10日 男
臺灣省
桃園縣

無
台北工專畢業。桃園國立武陵

高中畢業

1.臺北市中山區新興社區發展協會理

事長

2. 臺北市中山民防大隊民權一中隊分

隊長

3. 臺北市中山區新生里第九、十屆里

長

4. 古亭扶輪社傑出職業服務表揚人士

5. 臺北市黨部第十四屆中山區副主任

6. 吉林路美食商圈發展協會常務監事

1. 里建設經費全面透明化，落實里內各項建設與服務。

2. 全里裝設廣播系統及消防滅火器，加強治安聯防，保障里民居家安全。

3. 全里裝設防火巷感應燈，保障里民夜行安全。

4.協助貧戶、獨居老人的生活急難救助，及關懷婦女及育兒補助，照顧弱勢族群，發揮社區互助力量。

5.邀請醫師、律師、理財顧問等專業人士，定期舉辦醫療義診、藝文等各項活動，協助里民專業諮詢，

關心里民。

6. 注重環境的清潔及消毒，公園的綠化與美化。

7. 居住新生里 28 年，服務不打烊，以最熱心最真誠的心為鄉親服務。

8. 協助社區都市更新計畫，改善里民居家環境與提升生活品質；打造更繁榮、更美好新生里。

3  國 56年 10月 15日 男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亞東工專電子工程科畢業

中山區新生里里長、中山國小校友

會副會長、中山分局民權一中隊義

警、景新宮管理委員會委員、新安

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、臺北市福田

志工協會副理事長、臺北市後備指

揮部中山區輔導中心督導、臺灣區

電氣工程工業同業公會臺北辦事處

委員、茂通水電工程行負責人

一�里內道路、衛工管線全面更新、溝渠定期清理並消毒，防火巷定期清理並增設照明設備，以提昇環

境衛生及居住生活品質。

二�關懷弱勢族群及新住民，協助申請各項社會福利，並積極爭取民間資源或各項補助。

三�辦理各種節慶活動及旅遊活動，加強里民交流並凝聚社區意識。

四�活動中心不定期辦理講座及定期研習課程，以加強公民素養並提昇生活品質。

五�積極爭取錦州公園硬體設備更新、植栽綠美化，以增強使用之功能性。

六�提倡低碳節能運動，如生態綠化、設備節能、綠色運輸、資源循環、低碳生活等，建構永續社區。

七�期盼以舊社區之智慧、文化，結合在地居民的活力、專業，不分黨派、不分彼此，共同經營樸實、

活潑、美麗、健康的新生家園。

第 847 投開票所地點：松江路 362 巷 15 號正光幼稚園 (新生里 1～ 8鄰 )

第 848 投開票所地點：民權東路 2段 92 巷 2 弄 16 號沈剛宅 (新生里 9～ 15 鄰 )

第 849 投開票所地點：新生北路 2段 133 巷 45 號 1 樓新生里固定里民活動場所 (新生里 16 ～ 22 鄰 )

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

一、選舉人資格：

　　�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，即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(包括當日)以前出生，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，

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，即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( 包括當日 ) 以前遷入設有戶籍，至民

國一百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繼續居住者，有里長選舉投票權。

二、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：

　　1. 投票時間：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( 星期六 ) 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。

　　2. 投開票地點 ( 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)。

　　3.�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、印章及投票通知單；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，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，於

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（如國民身份證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，請儘早於投票日前領證，

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，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，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

申請補發）。

　　4.�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，逾時不許入場，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，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。選

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，離開投票所後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。

　　5.�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，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

第一項規定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。

　　6.�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。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

二項規定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，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。

　　7.�選舉人圈選後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，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，處二年以下有期

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　　8.�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，而不退出者，依公職

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：

　　　（1）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，不服制止。

　　　（2）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。

　　　（3）有其他不正當行為，不服制止。

　　9.�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，自行圈選，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，不得逗

留；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

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；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，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，依公職人

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，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。

　��10.�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，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，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，依公職人

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。

三、選舉票顏色：粉紅色。

四、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：                  

　　1. 圈選二人以上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2.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。

　　3. 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。

　　4. 圈後加以塗改。

　　5. 簽名、蓋章、按指印、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。

　　6. 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。

　　7. 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。

　　8. 不加圈完全空白。

　　9.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。

五、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※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
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
舉票，選舉票「蓋章」
或「按指印」，無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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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妨害選舉之處罰
1. 妨害選舉罷免處罰（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）

　第九十四條　�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，公然聚眾，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；首謀者，處無期

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　第九十五條�　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，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，施強暴脅迫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�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

以下有期徒刑。

　第九十六條　�公然聚眾，犯前條之罪者，在場助勢之人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

金；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�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，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；

致重傷者，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　第九十七條　�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，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，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

之競選活動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�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，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，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

選活動者，亦同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�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�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，不問屬於犯人與否，沒收之；犯第二項之罪者，所收受之賄賂

沒收之；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　第一百零四條　�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，以文字、圖畫、錄音、錄影、演講或他法，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

事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　第一百零九條　�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、開票而抑留、毀壞、隱匿、調換或奪取投票匭、選舉票、罷免票、選舉人

名冊、投票報告表、開票報告表、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2. 妨害投票罪（刑法分則第六章）：

　第一百四十二條　�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，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，處五年

以下有期徒刑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　第一百四十三條　�有投票權之人，要求、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，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

使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�犯前項之罪者，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。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　第一百四十五條　�以生計上之利害，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　第一百四十六條　�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，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

刑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�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，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，亦同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�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　第一百四十七條　�妨害或擾亂投票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。

　第一百四十八條　�於無記名之投票，刺探票載之內容者，處三百元以下罰金。

淨化選風，防止賄選

為淨化選舉風氣，鼓勵檢舉賄選，法務部特訂定「鼓勵檢舉賄選要點」，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，因而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
員賄選，均將發給獎金；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，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；預備賄選者，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
一；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，始檢舉賄選者，不給與獎金。

受理檢舉賄選單位

機關名稱 電話 傳真

最高法院檢察署 （02）23167695 （02）23167696

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（02）23704756 （02）23717337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（02）23111816 （02）27372358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（02）28361425 （02）28360349

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（02）27328888 （02）27370376

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�0800 － 024099 撥通後再按 4


